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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8959733.html） 

 

附錄 

 

深圳市商务局 

关于实施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无纸化办证便利措施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两用物项和

技术合规贸易，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无纸化工作的通知》（商

办安管函〔2021〕209 号），商务部决定对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施行无纸化管理，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请程序 

出口经营者申请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两用物项和

技术进出口管制业务应用（简称业务应用，网址：https://ecomp.mofcom.gov.cn）上传提交上述法

律、法规、规章要求提供的申请材料电子版。具体如下： 

（一）申请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将申请材料电子版以 PDF、JPG、PNG 等文件

格式通过业务应用上传提交，纸质申请材料不再报送。 

（二）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将申请材料电子版以 PDF、JPG、PNG 等文件格式

通过业务应用上传提交，纸质申请材料不再报送。 

（三）申请核、核两用、生物、化学、导弹等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商用密码产品进出

口、挖泥船出口许可，将申请材料电子版以 PDF、JPG、PNG 等文件格式通过业务应用上传提

交，并将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原件及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申请表寄送至市商务主管

部门，其他申请材料不再报送纸质文件。 

（四）提出相关业务咨询，可参照上述程序，将相关材料电子版以 PDF、JPG、PNG 等文

件格式通过业务应用上传提交，纸质材料不再报送。出口经营者仍可按照原规定提交纸质材料

申请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出口经营者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妥善保

存相关申请材料和文件。 

二、工作要求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管制工作政策性强，内容敏感，专业要求高，出口经营者要组织

业务骨干加强出口管制法规学习，自觉严格遵守国家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安全和

发展利益，按照“健全制度、全员参与、严格执行、 

规范经营”的方针,建立并完善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树立诚信经营和负责任形象，有

效规避和减少经贸风险，不断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熟练掌握出口管制各项业务流

程，严格审查程序，确保客户、合同等信息真实，上传材料清晰完整合规，坚决杜绝管制物项

未经内部审查随意申请进出口许可。要完整、准确建档保存与经营管制物项相关的客户信息、

往来文件及许可执行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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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出口经营者于 7 月 1 日前提交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

口许可申请，仍按照原规定办理。 

特此通知。 

 

深圳市商务局 

2021 年 7 月 12 日 

 
 


